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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于本次变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潜能恒信”）2015年9月29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6年8月2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的议案》、《关于延长日常关联交易期限的议案》

同意公司承接维光科技合作区2015年度钻井及综合研究等配套服务，合同总金额为

1900万元，工期为合同签署日至2016年12月31日（主要内容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的

2015年9月29日、2016年8月25日的相关公告）。 

截止公告日，公司已经完成《赛罕乌力吉区块三维地震解释及地质综合研究》

项目结合沉积相分布、油气分布规律与控藏因素、以及地震解释成果，进行地质综

合评价，划分 4个有利勘探区带，部署 4口初探井井位；完成有关环境评估调查、

生态保护局备案、环境保护局备案等钻前准备工作，但由于当地地质情况复杂、牧

民关系协调需要时间，天气因素影响，故无法按期实施钻探作业，因此维光科技与

公司签署《补充协议 2》，增加一口初探井钻探，由原计划实施 2-3口井的钻探，

变更为实施 4口井的钻探，原合同总金额为 1900万元，变更为合同总金额为 2300

万元，将原合同中约定钻井工程实施工期延长至 2017年 12月 31日，原合同其他主

要内容保持不变。 

以上事项经公司 2017年 4月 2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周锦明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 

2015年度勘探开发综合

服务总包合同补充协议2 
维光科技 2300万元 

 

2014年8月27日,公司控股股东周锦明先生控股的北京锦龙智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投资公司”）与自然人程涛、王玉凤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收购

其合计持有的北京玉城慧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城慧丰”）100%股权，维光

科技为玉城慧丰全资子公司，周锦明先生承诺待有关风险因素消除后，以公允价格

将上述股权及相关资产转让给潜能恒信。 

上述股权转让签署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疆潜能与维光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发生的各类交易均不构成关联交易。 

有关股权收购事项详见2014年8月28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收购北

京玉城慧丰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名 称： 苏尼特右旗维光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 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镇杭盖路阿其图街 

法定代表人：周锦明  

注册资本： 6,5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能源

项目、基础项目的投资及投资咨询管理（除证券、期货）；矿产品的销售。（法 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4-08-28/12001790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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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2014年8月27日,公司控股股东周锦明先生控股的投资公司与自然人程涛、王玉

凤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合计持有的北京玉城慧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玉

城慧丰”100%股权，维光科技为玉城慧丰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签署后，投资公司

已支付了部分转让价款，有关玉城慧丰、维光科技的实际经营权已移交投资公司，

有关玉城慧丰工商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上述股权转让签署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疆潜能与维光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发生的各类交易均不构成关联交易。 

有关股权收购事项详见2014年8月28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收购北

京玉城慧丰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控股股东周锦明先生在收购玉城慧丰100%股权时已承诺：将筹措资金设立

投资公司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并承担与本公司、子公司形成的应付款项，以及股权

转让完成后维光科技对勘查开采合作区继续投入需要。控股股东周锦明先生资金情

况个人资信良好，具备筹措上述资金的实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承接其维光科技合作区2015年度钻井及综合研究等配套服务，合同总金额

为2300万元。（主要内容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的2015年9月29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告》） 

2、关联交易补充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潜能恒信与维光科技签署《补充协议2》，合同总金额

为2300万元，并实施4口井的钻探，并将原合同中约定钻井工程实施工期延长至2017

年12月31日，其他主要内容保持不变。工程价款结算：完工验收合格后2个月以内付

款。 

补充协议生效：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合

同专用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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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属于双方正常性的业务往来，利用公司技术优势可

以为勘查开采合作区的勘探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公司增加收入。且控股股

东周锦明先生在收购玉城慧丰100%股权时已承诺：本人及本人控股的投资公司在取

得玉城慧丰股权后，有关勘查开采合作区的勘探开发技术服务将优先考虑潜能恒信

及其子公司，技术服务的价格以市场公允并参考以前年度技术服务费标准并经潜能

恒信公司必要的程序审批。 

2.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和结算方式，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

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双方上述日常交易持续发生，公司与交易方已经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公司主

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所有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

前审查并表示认可。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自愿、公平、平等互利、诚

实信用”的原则进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以上关联交易有利于

公司经营及长远战略，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非关

联股东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变更日常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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